关于拟设置（注销、撤销）医疗机构的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《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条例办法，现对拟设置（注销、撤销）医疗机构予以公示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，向莎车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以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的形式反映（通讯地址：莎车县城西街道办团结西路33号；联系电话：0998-5715641）。
附件：拟设置（注销、撤销）医疗机构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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